外国语学院班级量化考评管理制度


为了积极响应学校关于以学风建设为工作中心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学院学风建设，保证各班尽早的形成良好的班风、学风，经团委、主席团商议，特制定此项量化考评管理制度。
总则
一、进一步加强对班级的管理和建设，高效合理地开展工作，使工作有法可依、有章可循，保证其公开、公正、公平；

二、以班级为单位，以强有力的纪律为保证，为同学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；
三、进一步提升同学们的集体意识，提高班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，推进良好的班风和学风的形成。
细则

一、日常检查制度

1、请销假制度
（1）对于周末请假回家者，没有特殊情况，学院团委仅在周五下午3点以后准假，其余时间一律不予以准假；在正常教学时间，没有正当理由不予以准假；
（2）对于周末请假回家者，须由家长致电团委，向老师说明情况，并留下联系方式，否则不予以准假；
（3）请假者在请假的同时进行表格登记，一个月最多准假两次；
（4）请假者应按时销假，超过应销假日期（请假截止日期）者，根据《学生手册》学生管理及处分条例第四条第五款进行记录，达到一定程度给予相应处分，并在下次请假时慎重考虑准假；
（5）假条如若丢失，请假者须在应销假日期（请假截止日期）后一日内到团委说明情况，并在假条存根上予以注明，否则一律按未销假处理；
（6）未请假而擅自离校者，根据《学生手册》相关规定给予处分，如若出现意外情况，后果自负。
2、夜不归宿检查制度 

（1）自律委员会成员不定期通知检查夜不归宿，各班纪律委员于当晚10点15分以书面的形式向自律委员会负责人上报各班情况，对于10点15分以后回来的学生，要求其本人持校园卡到自律委员会负责人处报到，当夜不报到者一律按夜不归宿处理。
（2）为保证各班上报情况的真实性，自律委员会成员将对各班进行随机抽查，以此加强监督。
（3）如有请假者，需由班长、团支书或舍长出示团委正规假条，自律委员会成员将于第二天到团委进行核实。
3、晚起检查制度(大一新生)

（1）每周至少检查两次（6：30分左右），且不定期检查；
（2）敲门进宿舍，敲三次不开门视为集体晚起,进宿舍后宿舍人员应下床，或穿好衣服，或整理内务,否则视为晚起；
（3）违纪者将视情况给予处分，并记入个人综合测评中。
4、班级点名册管理制度
（1）学院团委给每班分发点名册，班级纪律委员负责将每班上课情况进行统计，并负责请老师签名，并于第二周周一中午十二点之前将点名册交至团委；
（2）自律会成员负责核实，统一将各班点名册放入档案盒中，并对未交点名册的班级做好记录，并督促各班及时上交；
（3）班级点名册中，无故不上课或未请假的同学的减分情况则将被记入个人综合测评中。
二、集体活动管理
学校或学院举行的各种集体活动无正当理由不得，自律委员会成员于活动前清点人数，无故迟到、早退或缺勤者视情况给予处分。
三、检查汇总制度
（1）所有违纪行为及个人将保留在自律委员会的检查记录中；
（2）自律委员会将对所有检查结果每月汇总一次并公示三天，如有异议，可及时反映。
（3）自律委员会检查的加减分情况记入最后的综合测评。
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风班风建设，保证同学们的安全，营造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，请同学们本着为自己负责为班级大局着想的态度充分发挥大学生的“三自”作用，自觉遵守各项管理规定。
注：本班级量化考评管理制度的最终解释权归外国语学院学生会所有。
